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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潼南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申报评定办法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潼南府办发〔2018〕81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潼南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办法》已经区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8月2日
（此件公开发布）







潼南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和评定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
第三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对象主要包括：
（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
（二）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
（三）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
（四）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
（五）传统体育和游艺；
（六）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
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实物和场所，凡属文物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
第四条 建立潼南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目的是：
（一）推动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与传承；
（二）加强潼南人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认同，提高对潼南文化整体性和历史连续性的认识；
（三）尊重和彰显有关社区、群体及个人对潼南文化的贡献，展示丰富的具有潼南特色的人文传统；
（四）鼓励公民、企事业单位、文化教育科研机构、其他社会组织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第五条 潼南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评定标准
（一）具有见证潼南人民的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
（二）扎根于有关社区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有三代以上的明晰传承体系），具有较鲜明的地方特色，较大的社会影响和社会价值；
（三）具有促进潼南人民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四）出色地运用传统工艺和技能，体现出较高超的水平；
（五）对维系潼南人民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
第六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文化主管部门提出列入潼南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申请。申请主体为非申请项目传承人的，应当获得申请项目传承人的授权。
申请者应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一）项目介绍，包括项目的名称、历史、现状和价值；
（二）传承情况介绍，包括传承范围、传承谱系、传承人的技艺水平、传承活动的社会影响；
（三）保护要求，包括保护应当达到的目标和应当采取的措施、步骤、管理制度；
（四）有助于说明项目的视听资料等材料。
潼南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申请的具体流程、工作要求等事项由区文化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第七条 文化主管部门收到申请或者推荐材料后，应当组织专家评审委员会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对拟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初评和审议。
初评意见应当经专家评审委员会成员过半数通过。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对初评意见进行审议，提出审议意见。
评审工作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八条 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将经过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联席会议通过的拟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代表性项目予以公示，征求公众意见，公示时间不得少于二十日。
公示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可以向文化主管部门提出书面异议。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对异议进行审核，必要时另行组织专家评审委员会再次评议。
公示期满后，文化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联席会议的审议意见和公示结果，拟订潼南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报区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第九条 区政府每两年公布一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第十条 区人民政府可以从潼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向市文化主管部门推荐列入重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目，并按照《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提交推荐材料。
第十一条 对列入国家级、市级、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项目，各镇街、各部门要给予相应支持。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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